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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社事〔2017〕76 号

转发关于江门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
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《关于印发<江门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免费提

供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文件要求，全面贯彻

相关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免费政策。

（联系人：马立胜，联系电话：3861212）

江门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江门市江海区社会事务局

2017 年 12 月 29 日

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江门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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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民政局
文 件

江门市财政局

江民福〔2015〕28号

关于印发《江门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
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江海区社会事务局：
根据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全省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

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》（粤民发〔2015〕37号）的精神，
为全面实施我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免费政策，特制定《江门
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ＸＸＸ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（样式）

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政局
2015年 3月 25日



— 3 —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，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发展和改革局，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。

江门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5年 3月 25日印发
（共印 2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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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
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

殡葬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，事关社会公平正义。
为全体社会成员身故后免费提供基本殡葬服务，是一项重要的基
础性民生工程。为落实省政府关于“全面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
务由政府免费提供政策”的任务要求，完成 2015 年省十件民生实
事、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基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
试点工作的任务要求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殡葬权益，结合我市
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按照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关
于“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”、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
均等化”的要求，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政府办
公厅印发〈关于我省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〉的通知》、
省政府《关于加强全省殡葬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》（简称《意见》）
的精神，加强基本殡葬服务供给，完善惠民殡葬政策，建立与我
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、覆盖城乡的殡葬基本服务保障制度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——政府主导，加大投入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在明确
各级政府殡葬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，加大殡葬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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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供给力度。按照统一与分级相结合的原则，完善财政投入分
担机制。

——保障基本，统筹城乡。坚持保基本、广覆盖、可持续的
原则，优先保障遗体接运、存放、火化、骨灰存放等基本殡葬公
共服务的供给。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相衔接，统筹城
乡区域间殡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，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

——分类指导，分步推进。一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殡
葬工作实际，以保障殡葬基本服务项目为主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
适当增加服务项目、提高服务标准。二是继续实施我市特殊群体
对象从 2011年 7月 1日起享受由政府免费提供 11项殡葬基本服
务的政策。三是尚未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的市、区，
如未能与特殊群体对象享受相同免费项目的，则至少按省确定的
7项免费项目执行。四是已建立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的市、区，
可按省规定的要求，参照《江门市殡葬基本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》
进行调整和完善。

——提升服务，注重实效。认真抓好“祥安计划”和“长青计划”
工作的落实，加强殡葬公共服务机构综合力的建设，完善配套服
务设施，全面提升殡葬基本服务水平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各市、区根据本方案制定、完善本地区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
务免费政策和管理工作流程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政策落到实处，
切实保障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的权益。尚未实施城乡居民殡葬基本
服务全覆盖的市、区，或者已实施但还需调整完善政策的市、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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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必在 2015年 7月 1日前实施执行。
三、保障范围

（一）免费对象。凡属我市城乡户籍居民发生死亡后其遗体
实行火化的，可享受属地政府免费提供殡葬基本服务政策；户籍
居民因事在异地死亡后其遗体实行就地火化的，凭异地殡仪馆收
费清单、发票和火化证明，到属地指定的单位办理报销手续；有
条件的市、区可将免费对象范围扩大到非户籍地居民。

（二）免费殡葬基本服务标准及免费项目。免费殡葬基本服
务依照民政部《殡仪接待服务》、《遗体保存服务》、《遗体告别服
务》、《遗体火化服务》、《骨灰寄存服务》等行业规定执行。至少
按省确认的 7项免费项目执行：①遗体接运（本市区城内、郊外，
普通殡葬专用车）、②遗体消毒、③遗体存放（不超过 3天）、④

遗体告别厅租用（小型告别厅）、⑤遗体火化（普通火化炉）、⑥

骨灰盒（盅）（简易标准型）、⑦骨灰寄存（1年以上或免费海葬、
树花葬）等项目。有条件的市、区需增加免费项目的，按《关于
加强我市殡葬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江价〔2011〕179
号）核定项目和价格标准执行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（一）落实经费。各级政府要将殡葬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
切实按照殡葬基本服务免费对象、免费项目和标准足额落实基本
公共殡葬服务经费，确保惠民殡葬基本服务全覆盖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规范申报。为规范管理，要求各市、区统一使用《Ｘ
ＸＸ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（样式）》(详见附件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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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内“免除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”共 12项，请与本地实际免除费
用的项目相对应。第一联由殡仪馆存查，第二联及丧属择选服务
项目清单由财政局一并存查。

（三）依时结算。各市、区免除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费用，
实行每月结帐，由财政部门与殡仪馆对上月城乡居民免费情况进
行结算，及时划拨资金，确保工作正常运作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职责分工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，
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民政、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
职责，加强协调和指导，切实抓好惠民殡葬工作的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
善殡葬基本服务免费政策资金管理制度，规范资金结算程序，强
化监管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，提高工作绩效。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动
态性工作管理机制，加大督促检查，及时研究解决问题，切实提
升殡葬基本服务水平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工作绩效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级政府要加大惠民
殡葬政策宣传力度，倡导文明节俭、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，引导
广大党员、群众积极参与、全社会共同推进殡葬改革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